
证券代码：

002469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2011-034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

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公司局域网等方式发出，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09:00

在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炼厂中路

22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由董事长曲思秋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了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证券代码：

000979

公告编号：

2011-53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接控股股东中弘卓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弘卓业

"

）通知，获悉中弘卓业将其持有的公司

56,200,000

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5%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弘卓业已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份

质押登记手续。

中弘卓业共持有公司

716,088,579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75%

。截至本

公告日，中弘卓业共质押公司股份

715,735,29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72%

。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1-62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万科为深圳金色领域二期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深圳金色领域二期项目开发的需要， 操作该项目的深圳万科恒大物业有限公司（

"

恒大物业

"

）向金融机构融资人民币

14500

万元，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

"

深圳万科

"

）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深圳万科董事会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担保事项。由于恒大物业资

产负债率超过

70%

，有关担保经过深圳万科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万科恒大物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2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总部大楼

5

楼

B

区

法定代表人：周彤

注册资本：

9637.5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深圳机场英管山区域

75507.61

平方米土地的商住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

理等业务。 （整体规划及环保方案应经市规划国土局、市环保局审定）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上城建设有限公司持有恒大物业

100%

的股权。

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深圳万科恒大物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37355

万元，负债总额

229670

万元，净资产

7684

万元，

2011

年

1

月至

10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额

-1907

万元，净利润

-1629

万

元。 该公司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等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恒大物业向金融机构融资人民币

14500

万元。 深圳万科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

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融资合同项下恒大物业全部

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深圳万科为恒大物业有关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促进深圳金色领域二期项目的开发。 深圳

金色领域二期项目目前正处于施工阶段，进展顺利。 恒大物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有关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担保余额

124.67

亿元，占公司

2010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28.18%

。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08.94

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5.73

亿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公司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2011-037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厅

3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1

月

15

日

4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廖哲男先生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157,645,153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72.29%

。 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马哲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

1

）选举廖哲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陈嘉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选举余昱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选举曾文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5

）选举柯永昌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6

）选举许光纯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7

）选举张海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8

）选举高圣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9

）选举郑少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廖哲男先生、陈嘉兴先生、余昱暄先生、曾文章先生、柯永昌

先生、许光纯先生共六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张海龙先生、高圣平先生、郑少华先

生三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前述

6

名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资料已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张海龙先生、

高圣平先生、郑少华先生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进行了审核，没有提出异议。

上述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

1/2

。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董事就任职资格向股东大会做了报告，独立董事还应就其独立

性和胜任能力进行了陈述，并接受了股东的询问。

2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

1

）选举高伟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选举周全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会议以累积投资的方式选举高伟宾先生、周全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经职工

代表民主选举，推选张启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中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由高伟宾先生、周全红先生、张启华先生三位监事组成。

最近

2

年内曾担任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1/2

，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

1/2

。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上述监事就任职资格向股东大会做了报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弃

权。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汉声与台湾汉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关联股东巴拿马海尔梅斯公司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0,283,655

股）经表决，赞

成

77,361,4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弃权。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表决，赞成

157,645,15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弃

权。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马哲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2011-038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届满，为

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公司工会委员会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厅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张启华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张启华先生将于公司

2011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最近

2

年内曾担任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1/2

。

张启华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启华：男，中国山东省籍，

1977

年出生，现年

34

岁，本科学历。

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2

月就

职于山东东方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

2000

年

4

月至

2000

年

8

月就职于上海王佳胶带有限公

司业务员。

2000

年

8

月至今在本公司先后担任物流规划课课长、生产部副理、品保部经理。

张启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2011-039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 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厅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表决的董事

9

名，实到表决的董事

8

名（陈嘉兴董事委托曾文章董事代表出席），

会议发出表决单

9

份，收回有效表决单

9

份。 会议由董事长廖哲男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项委员会的议案

（

1

）选举余昱暄先生、廖哲男先生、许光纯先生、张海龙先生（独立董事）四位董事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余昱暄先生为召集人。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2

）选举张海龙先生（独立董事）、郑少华先生（独立董事）、陈嘉兴先生三位董事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张海龙先生为召集人。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3

）选举高圣平先生（独立董事）、张海龙先生（独立董事）、柯永昌先生三位董事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高圣平先生为召集人。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4

）选举郑少华先生（独立董事）、高圣平先生（独立董事）、曾文章先生三位董事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郑少华先生为召集人。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各专项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止。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

1

）选举余昱暄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2

）选举陈嘉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止。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余昱暄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余昱暄先生简历见附件。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柯永昌先生、游百乐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柯永昌先生、游百乐先生简历见附件。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邱玉英女士担任公司财务长职务，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邱玉英女士简历见附件。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游百乐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游百乐先生简历见附件。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胡丹芳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胡丹芳女士简历见附件。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吴兰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经表决，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吴兰女士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

余昱暄：男，中国台湾省籍，

1959

年出生，现年

52

岁，大学学历。

1984-1994

年期间曾任台

湾复盛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1994-2000

年期间担任台湾汉钟董事、协理等职。

1996

年至今担任

巴拿马海尔梅斯公司董事及法人代表，

1998

年至今担任台湾汉钟董事、 本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

余昱暄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柯永昌 ：男，中国台湾省籍，

1958

年出生，现年

53

岁，专科学历。

1986-1994

年期间曾任台

湾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设计课课长，

1994-2010

年期间先后担任台湾汉钟研发部副理、生产部经

理、公司协理、副总经理等职，

2010

年

3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柯永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游百乐：男，中国台湾省籍，

1966

年出生，现年

45

岁，高中学历。

1988-1994

年担任台湾复盛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1994-1996

年期间担任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汉钟）研发部

工程师、

1998-2005

年期间担任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经理等职、

2005

年至今担任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游百乐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董事会秘书游百乐先生与公司财务长邱玉英女士为夫妻关系。

邱玉英：女，中国台湾省籍，

1967

年出生，现年

44

岁，大学学历。

1992-1994

年期间担任台湾

儒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代表、

1994-1996

年期间担任台湾易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代

表、

1998-2005

年期间担任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管理部经理等职、

2005

年

至今担任上海汉钟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邱玉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财务长邱玉英女士与董事会秘书游百乐先生为夫妻关系。

胡丹芳：女，中国山西省籍，

1983

年出生，现年

28

岁，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

2005

年至

2007

年期间担任北京阶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分公司会计职务，

2007

年

4

月至

2010

年

10

月担任本公司财务部财务人员，

2010

年

10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稽核室高级专员。

胡丹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吴兰：女，中国江西省籍，

1976

年出生，现年

35

岁，专科学历，

2009

年

7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1998

年

3

月至

2001

年

3

月在上海成乐食品有限公司任销售助理。

2001

年

4

月至

2008

年

2

月先后任本公司营业部专员、投资者关系管理代表。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吴兰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2011-040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4

日以电子邮

件形式发出，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四）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有高伟宾先生、周全红先生、张启华先生共

3

名，占公司监事会全体

总人数

100%

。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高伟宾先生主

持。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表决，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同意由高伟宾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其简历如下：

高伟宾：男，中国台湾省籍，

1971

年出生，现年

40

岁，专科学历。

1993-1994

年期间担任台湾

三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

1994-1995

年期间担任制宜电测工程师等职。

1995-2000

年期间任职于台湾汉钟。

2000

年至今担任本公司营业部经理，

2005

年至今担任本公司监事。

高伟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太工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11-13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上海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分公司

"

）成立于

2004

年，主

营业务为从事母公司经营范围内的相关业务（除生产）。 由于上海分公司

2009

年以来无实质性

经营业务发生，经慎重考虑，为进一步整合公司现有资源，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费用，公司

决定注销上海分司。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上海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债权债务将由太原理工天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来承继，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法定程序具体办理注销该公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1-37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上电漕泾发电

有限公司

2×1000MW

工程荣获

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家工程建设质量奖审定委员会以工质字

[2011]14

号下达《关于表彰

2010-2011

年

度国家优质工程的决定》，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漕泾电

厂

"

）

2×1000MW

燃煤火电机组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上海漕泾电厂两台机组分别已于

2010

年

1

月和

4

月先后投入商业运行。工程以建设精品

工程为目标，精心组织设计、施工、调试等各项工程建设工作。作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配套工程

和上海市重大工程，上海漕泾电厂的按时、高质投产为确保用电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将以此次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为契机， 进一步强化工程项目建设和运营的质量

管理，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1-3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变更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原定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周五）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因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有关部门尚在

履行审批过程中，故公司决定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1

年

12

月

8

日（周四），现场

会议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开始，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8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

原定的会议地点上海浦江饭店

4

楼会议厅变更为上海久事大厦

30

层会议中心（上海黄浦区

中山南路

28

号，近东门路）。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会议审议议案等相关事项均不变。

公司对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变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２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２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 （下称“振兴水泥”）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备注

１

振兴水泥

３０００ ８０００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８６

，

６５０

万

元，其中本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２５０

，

５００

万元，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１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无对外担保情形。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本公司接到银行返还的保证合同文本，根据本公司董事会二届十五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振兴水泥提供如下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下称“广发银行北

京金融街支行”）签署《保证合同》，本公司将为振兴水泥与广发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签署的叁仟万元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１２

个月，

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本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

年。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为

６０．６４％

），注册地址为天津市北辰区引河桥北北辰经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姜长禄。 公司营业

范围为：水泥制造；普通货运；水泥深加工；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金属、塑料门窗及配件制

造、按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

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该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０

月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负债率 净利润 资产总计 负债合计 负债率 净利润

１０８２１０ ３６９８２ ３４．１８％ ９２８０ １１２６５１ ３９６１５ ３５．１７％ ５８８４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本公司与广发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签署《保证合同》，本公司将为振兴

水泥与广发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签署的叁仟万元人民币《短期贷款合同》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

师费及其它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二届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为子公

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拟为以下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序

号

被担保人名称 债权人名称

担保金额（万

元）

担保方式

１

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

２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天津分行

１０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天津森淼支行

７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２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新华东路支行或中国农业

银行赞皇县支行

６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３

天津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 工行天津河东支行

３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４

上海金隅三明建材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

２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５

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北京银行学院路支行

３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６

鹿泉金隅鼎鑫水泥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工农路支行

５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７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石家庄新华路支行

８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８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 农行北京房山支行

５０００

连带责任担保

合 计

６９０００ ＿＿＿＿

公司董事会二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香港联交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和公司网站。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８６

，

６５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２５０

，

５００

万元，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１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无对外担保情

形。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本公司董事会二届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1-043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来三个月产品出厂价格

维持不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0

年以来，橡胶、化工料及人工工资等总体价格持续走高，导致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尽管

公司已对产品进行了几次价格调整，但公司仍处于历史较低的利润率水平。近期，尽管橡胶、化

工料等价格有所回落，但公司认为橡胶等主要材料在未来三个月内的价格仍处于波动状态，处

于历史较高水平，为打消经销商顾虑，经公司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到

2012

年

2

月

28

日期间内，公

司产品出厂价格维持不变。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

1

、原辅材料价格继续波动，使公司面临成本控制的风险，存在盈利能力波动的风险。

2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的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12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2011-047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

：

00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

号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蔡小如先生；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38,156,

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0486%

。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列席了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认购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8,15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牟奎霖、周陈义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山达华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1-40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控股股东宜昌兴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所持本公司股票质押情况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2011

年

11

月

22

日， 宜昌兴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36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11

月

21

日。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1-41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21

日，公司与瓮福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瓮福集团

"

）签订了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同意在磷化工下游深加工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合作。

瓮福集团位于贵州省，是国内集磷矿采选、磷复肥、磷煤化工、氟碘化工生产、科研、贸易为

一体的国有大型磷化工企业，其磷矿资源丰富，磷矿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处于行业前列。 本次合

作可以充分发挥我公司与瓮福集团各自的优势，实现强强合作、优势互补，为双方共同做大做

强磷化工产业创造有利条件。由于本次合作仅是意向性结果，双方需要启动项目合同谈判等工

作，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双方合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1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三


